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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來
，
關
於
專
科
以
上
教
師
資
格
審
定
的
爭
議
事
件
不
斷
，

多
所
學
校
出
現
教
師
因
升
等
不
過
而
訴
諸
法
律
救
濟
的
事
件
。

為
全
面
解
決
此
方
面
問
題
，
教
育
部
於
今
年
八
月
正
式
修
正
發

布
﹁
專
科
以
上
學
校
教
師
資
格
審
定
辦
法
﹂
，
放
寬
大
專
教
師

多
元
升
等
，
明
定
創
作
展
演
等
五
種
管
道
，
皆
可
做
為
升
等
依

據
，
各
校
須
配
合
修
正
校
內
章
則
，
預
計
明
年
二
○
二
三
年
二

月
︵
一
一
二
學
年
度
新
學
期
︶
全
面
適
用
。

過
去
，
專
科
教
師
的
升
等
依
據
幾
乎
獨
尊
學
術
研
究
，
以

論
文
發
表
為
主
，
然
而
，
隨
著
全
球
高
等
教
育
變
遷
，
大
學
角

色
與
功
能
轉
變
，
教
師
的
教
學
、
產
學
合
作
等
專
長
也
受
到
重

視
，
多
元
升
等
需
求
日
增
。

此
外
，
教
育
部
此
前
已
授
權
多
數
大
專
校
院
完
全
自
審
教
師

資
格
，
然
而
，
部
分
學
校
獲
得
授
權
後
，
審
查
作
業
品
質
不
佳
，

導
致
爭
議
層
出
不
窮
。
這
次
修
正
﹁
專
科
以
上
學
校
教
師
資
格

修
正
資
格
審
定
辦
法
，

保
障
教
師
升
等
權
益

修
正
專
科
以
上
學
校
教
師
資
格
審
定
辦
法
完
善
教
師
升
等
措
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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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
定
辦
法
﹂
，
透
過
明
確
各
項
規
定
，
有
助
提
升
審
查
品
質
，

保
護
教
師
權
益
。

簡
而
言
之
，
此
次
修
正
的
兩
大
重
點
為
：
強
化
多
元
升
等
管

道
、
完
善
學
校
自
審
機
制
。

升
等
管
道
多
元
化
，
體
育
專
長
很
可
以

針
對
強
化
多
元
升
等
管
道
，
此
次
修
正
明
定
五
種
升
等
管

道
，
包
括
學
術
、
技
術
研
發
、
教
學
實
踐
、
創
作
展
演
、
體
育

競
賽
，
提
供
教
師
在
自
身
擅
長
的
專
業
領
域
提
出
升
等
，
以
滿

足
各
類
教
師
職
涯
晉
升
路
徑
。

舉
例
而
言
，
創
作
展
演
升
等
將
各
種
文
藝
創
作
展
演
領
域
納

入
，
包
括
音
樂
、
戲
劇
、
戲
曲
、
劇
場
藝
術
、
舞
蹈
等
，
教
師

可
透
過
作
品
、
成
就
證
明
、
展
演
報
告
來
升
等
。
教
師
在
教
學

方
法
上
的
創
新
改
變
，
也
能
整
理
為
教
學
實
踐
研
究
、
專
門
著

作
送
審
，
如
此
將
能
改
善
﹁
重
研
究
、
輕
教
學
﹂
的
現
況
。

教
育
部
說
明
，
大
專
推
動
多
元
升
等
多
年
，
上
述
五
種
管
道

原
本
都
有
，
但
此
次
修
法
使
得
相
關
規
定
更
明
確
，
並
更
新
時

空
背
景
，
例
如
配
合
﹁
創
作
展
演
﹂
與
﹁
體
育
競
賽
﹂
升
等
管

道
，
此
次
修
正
並
同
步
更
新
相
關
賽
事
、
國
內
藝
術
類
別
等
細

目
，
像
是
變
更
戲
曲
、
民
俗
技
藝
等
常
用
名
詞
。

教
育
部
自
二
○
一
六
年
以
來
推
動
多
元
升
等
的
相
關
作
法
，

此
次
透
過
全
條
文
修
正
，
將
原
本
散
見
在
各
個
法
規
的
做
法
全

部
整
理
納
入
，
一
目
瞭
然
。
也
就
是
說
，
只
要
瀏
覽
查
詢
﹁
專

科
以
上
學
校
教
師
資
格
審
定
辦
法
﹂
，
就
能
瞭
解
多
元
升
等
的

各
項
措
施
。

提
升
學
校
自
審
品
質
，
杜
絕
不
公
現
象

完
善
學
校
自
審
機
制
方
面
，
教
育
部
說
明
，
學
校
全
面
自
審

後
，
針
對
校
內
章
則
的
不
備
之
處
，
邀
請
專
家
學
者
、
學
校
及

教
師
團
體
，
參
與
相
關
條
文
的
修
正
，
包
括
強
化
多
元
升
等
、

統
一
保
障
教
師
薪

資
自
起
聘
當
月
起

計
算
且
不
受
學
校

審
查
作
業
延
宕
影

響
、
編
制
外
專
任

教
師
比
照
編
制
內

教
師
送
審
、
刪
除

空
中
大
學
兼
任
教

師
任
教
須
達
二
學

分
的
特
別
規
定
、

明
訂
不
得
低
階
高



審
及
簡
化
審
查
程
序
等
。
這
次
修
法
全
面
檢
視
各
類
教
師
權

益
，
使
校
內
各
類
教
師
權
利
義
務
趨
於
一
致
，
整
體
提
升
教
師

權
益
。

教
育
也
明
定
學
校
審
查
程
序
不
能
﹁
低
階
高
審
﹂
，
教
評
會

應
遵
循
公
正
保
密
方
式
選
任
外
審
名
單
，
並
簡
化
自
審
案
件
二

級
外
審
為
一
級
外
審
，
新
增
外
審
疑
義
型
態
、
釐
清
方
式
及
剔

除
並
加
送
專
家
學
者
審
查
方
式
，
以
維
持
學
校
審
查
程
序
的
公

正
合
宜
。
修
法
也
優
化
簡
化
相
關
法
令
，
教
育
部
審
查
作
業
取

消
成
績
換
算
機
制
，
簡
化
審
查
程
序
。

另
外
，
教
師
外
審
成
績
未
獲
通
過
時
，
修
法
並
放
寬
送
審
著

作
規
定
，
放
寬
代
表
作
得
再
次
以
代
表
作
提
出
申
請
，
但
送
審

著
作
應
有
增
替
一
件
以
上
，
以
鼓
勵
教
師
積
極
升
等
。
此
外
，

針
對
違
反
送
審
教
師
資
格
案
件
新
增
彈
性
處
理
機
制
，
在
特
定

條
件
下
得
免
予
撤
銷
教
師
資
格
，
以
平
衡
教
師
權
責
。

教
育
部
表
示
，
由
於
各
校
院
系
皆
有
各
自
送
審
細
部
規
劃
，

例
如
文
章
投
稿
至
何
種
刊
物
、
展
演
於
那
類
場
地
舉
行
才
在

認
定
範
圍
內
、
審
查
人
數
及
合
格
標
準
等
。
因
此
，
此
次
辦
法

修
正
公
告
後
，
保
留
過
渡
期
供
各
校
調
整
及
完
成
校
內
法
規
程

序
，
修
正
的
﹁
專
科
以
上
學
校
教
師
資
格
審
定
辦
法
﹂
預
計
自

二
○
二
三
年
二
月
的
新
學
期
全
面
適
用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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